
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 

关于推广应用“水上丝路”网络水路 

货运平台的倡议 

各县区交通运输局，市港航中心、运输中心，各相关水路运输市

场主体： 

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运输结构调整的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江

苏省推进“水运江苏”建设的工作安排，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关

于将江苏水上丝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水上丝路”) 

打造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头部网络水路货运平台的工作要求，培

育壮大平台经济，加快推动我市水路货运数字化、集约化、规范

化发展，提升水运枢纽能级与综合竞争力，现就支持推广应用“水

上丝路”网络水路货运平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“水上丝路”基本情况 

“水上丝路”网络水路货运平台是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旗

下全资子公司，2024年成功入选江苏省网络平台水路货物运输首

批10家试点企业之一，也是我市唯一具备网络水路货运试点和税

务代开试点资质的国有平台。2025年，“水上丝路”已实现注册

船舶超 2000 艘，水运业务体量超400万吨，内河与内贸集装箱运

输量突破5万标箱，实现营业收入 5.26 亿元，形成覆盖长三角、 

贯通东中西、辐射海内外的智慧物流网络，可为铁矿石、煤炭、

建材等大宗商品提供“门到｝上石多到厂”全程物流运输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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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水上丝路”网络水路货运平台优势 

经过多年发展，目前“水上丝路”网络水路货运平台已具备

以下几项优势： 

一是聚焦全流程数字化，高效破解供需痛点。“水上丝路” 

通过平台智能匹配、指尖接单、实时抢单等便捷功能，可实现水

路运力与货物高效匹配，能够有效破解水路货运领域“船东找货

难、货主找船难、信息不对称、空驶率高”等突出问题，通过船

货高效匹配，可有效降低船舶空驶率，助力船东实现“重来重去”, 

压降综合物流成本。 

二是强化省市平台贯通，实现运输全程可溯。“水上丝路” 

已全面接入省级网络水路货物运输平台，通过集成装卸确认、轨

迹追踪、电子回单等实用模块，能够实现水路运输业务线上便捷

办理、全程可溯可查，平台运营规范高效，可有效对接省内同类

平台企业，逐步实现数据资源交互共享。 

三是完善财税配套服务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。“水上丝路” 

平台已具备运费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开资质，同时加快开展燃油税

抵扣试点工作，目前与多家水上加油（气）站达成业务合作，全

面实现加油款支付、预付及核算一体化办理，可为入驻船东提供

便捷高效、价格优惠的油气补给配套服务。 

三、相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积极宣传推广“水上丝路”网络水路货运平台。根据

市政府工作安排，各相关单位要强化支持我市优质网络水路货运

平台企业做大做强，加大“水上丝路”网络货运平台功能宣传，

积极引导辖区内水路货运经营者、货主企业、港口码头、航运企

业等相关市场主体，注册使用“水上丝路”开展水上运输业务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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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运输组织效率与透明度。 

（二）加快提升水路运输业务全流程线上化智能水平。要支

持引导各相关水路货运经营者、货主企业、港口码头、航运企业

等市场主体要充分结合自身业务需求，积极利用“水上丝路”平

台功能优势，合法合规开展船货匹配、在线交易、轨迹追踪、单

证电子化、资金结算、税票开具等线上业务，实现“水上丝路” 

平台业务集聚和市场主体降本增效的“双赢”局面。 

（三）强化对接联系适时组织开展专题宣传推介活动。支持

各相关水路运输主体主动与“水上丝路”货运平台对接，适时组

织开展平台注册、集中培训、答疑问询等专题推广活动，协同平

台运营方持续优化完善平台功能，合力助推“水上丝路”打造资

源配置能力强、服务覆盖面广、运营规范可信的头部水路货运平

台，进一步提升平台运力资源整合能力与品牌影响力，形成示范

带动效应。 

“水上丝路”网络水路货运平台联系人：殷俏， 18360366911; 

市交通局联系人：朱慧品， 13390900759 。 

附件：1．水上丝路小程序注册二维码（货主端） 

2．水上丝路小程序注册二维码（船主端） 

3．水上丝路小程序注册操作指南（船主端） 

连交寥交通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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